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全面业务合作协议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担任深圳

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英飞拓”或“甲方”）2018 年度

非公开发行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与关联方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次简称“国任保险”或“乙方”）签署的《全面

业务合作协议》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为提升公司经营能力，公司同国任保险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同国任保险签订

了《全面业务合作协议》，此举将有利于加强彼此业务协同，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双方通过协议确定了合作的基本原则及经过双方初步探讨后达成的合作

意向，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将由双方负责项目的工作单位共同协商后另行签署。因

此，目前无法准确预测本协议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目前，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持有公司 21.35%的

股份，深投控持有国任保险 41%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要求，国任保险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93206457R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29 号东环广场 B 座 3 层 



法定代表人：徐兴建 

注册资本：3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08 月 31 日 

经营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

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深投控持有公司 21.35%的股份，深投控持有国任保险 41%的股

权，国任保险为公司关联方。 

三、相关定价约定 

双方将按照《全面业务合作协议》中约定，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

相关管理制度的前提下，享受对方的优惠待遇，在双方具体业务合作开展过程中

由双方负责项目的工作单位基于市场情况共同协商后另行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

签订将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业务合作原则 

1、双方互为对方的重要集团大客户，彼此为对方提供集团大客户应享有的

优质、优先的服务，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相关管理制度的前提下，享

受对方的优惠待遇。双方在所从事的领域尽可能寻找合作的契机，以借助对方的

客户关系和资源扩大市场份额。 

2、本协议确定了双方合作的基本原则和经过双方初步探讨后达成的合作意

向，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将由双方负责项目的工作单位共同协商后另行签署。 

3、双方将在本协议的指导下，创造一切便利条件，在双方及双方关联公司

之间进行多层次的业务合作。 

（二）业务合作内容 

1、传统保险业务推介 



（1）甲方自有资产及员工保险保障 

甲方的自有资产、相关责任及高管责任、产品责任、雇主责任、员工意外伤

害、短期健康类、机动车辆等保险产品采购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由乙方提供

保险服务。 

乙方应设立专门的服务小组，提供合理的承保方案和优质的服务。 

（2）甲乙共同合作为客户提供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甲乙双方共同研究开发风险管理产品及解决方案对客户面临的各类风险进

行识别、分析和处理，以防止灾害事故发生和减少灾害事故损失，通过防灾防损

服务，为客户提供专属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乙方在给客户提供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甲方的硬件

设备及相关服务。 

双方各自发挥在公共安全、风险管理方面优势，共同为智慧城市建设、城市

风险管理提供专业服务。 

2、市场拓展、客户服务资源共享 

（1）合作提供综合风险管理服务、联手拓展市场空间 

甲、乙双方有着各自优秀的风险管理产品及相应资源，基于为客户提供综合

风险管理服务理念和业务协同拓展的思路，双方可紧密协作，联手拓展市场机会。 

甲、乙双方为加强协同，共同服务客户，可持续探索优化合作模式，乙方的

总部、区域总部或分支机构职场在安防设备采购方面优先考虑甲方提供的设备及

服务。 

（2）客户资源与项目管理的异地延伸服务 

乙方分支机构遍布全国 22 个省市及下属 200 余个区县，乙方愿意以自身的

营业网点为甲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项目管理、客户资源维护等工作提供延伸服务

或者代理服务的便利。 

3、资金联动资源共享 

（1）联动运用保险资金 

针对甲方重点建设项目，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乙方积

极为甲方项目的资金融通提供支持。 

（2）通过保单引入低成本资金 



乙方通过保证保险增信引入一定规模资金，与甲方“保投联动”，为优质高

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4、乙方投资项目总包服务 

（1）乙方自有安防工程建设的总包服务 

乙方自有物业的安防工程建设，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与甲方合作。 

（2）乙方投资安防工程建设的总包推介 

乙方参与投资开发的风险管理项目中，乙方应向其他投资人推荐甲方作为安

防工程和设备的供应商。甲方应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参与相关项目工程

承包商的竞争性谈判、投标及其他相关工作。 

5、乙方互联网项目总包服务 

（1）乙方自有业务的互联网项目总包服务 

乙方自有业务的互联网相关项目，包含但不限于：示例品牌建设、媒体流量

采买、PR 公关、网站/APP 产品设计研发，SEO 优化等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选

择与甲方及甲方控股企业合作。 

（2）乙方参与投资项目及企业的互联网项目的总包推荐 

乙方参与投资开发的风险管理项目中，涉及互联网相关项目，乙方应向其他

投资人推荐甲方及甲方控股企业作为互联网供应商。甲方及甲方控股企业应按照

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参与相关互联网项目的服务工作。 

（三）协议的生效、终止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成立，自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有效期六

年。协议有效期内，若一方需变更或终止，应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

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后变更或终止，未达成变更或终止书面协议前，本协议

仍然有效。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

形。协议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加强彼此业务协同，促进合作与共荣，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

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本协议确定了双方合作的基本原则和经过双方初步探讨



后达成的合作意向，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将由双方负责项目的工作单位共同协商后

另行签署。因此，目前无法准确预测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六、风险提示 

协议双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是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仍可能受到其他因

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协议无法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履行的必要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同国任保险签署的《全面业务合作协议》，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同国任保险签署的《全面业务合作协

议》。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双方签订协议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故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国任保险签署全面业务合作合同

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双方于《全面业务合作协议》中约定，在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相关管理制度的前提下，享受对方的优惠待遇，此举将有利

于加强彼此业务协同，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不会对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权益造成损害，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将由双方负责项目的工作单位共同协商

后另行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签订将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国任保险签订《全面业务合作协议》，双方拟开展业务合

作事项均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股东须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全面业务合作协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嘉宇                     李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